关于公布委托管理区域建筑节能职能部门和节能备案经办部门工作联系表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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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建设交通委“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上海民用建筑工程项目建筑节能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精神，为切实做好本市民用建筑节能审查备案工作。经研究，现将委托管理区域建筑节能职能部门和节能备案经办部门的联系方式予以公布。
各有关单位可依据建设项目的报建情况，到所辖的委托管理区域建筑节能备案经办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通知。
附件：委托管理区域建筑节能职能部门和节能备案经办部门工作联系表 （点击下载doc文件）
上海市建筑业管理办公室
上海市建材业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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